2023年广西水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等的相关规定，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根据我区水产养殖业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
监督抽查水产品1200 批次，其中水产成品1000 批次，水产苗种200批次。具体抽样任务的分配、样品种类及抽样数量、检测项目、抽送样时限等要求详见附件1。
二、抽查重点
（一）重点产品
1.成品：大口黑鲈、乌鳢、鳊鱼、对虾、罗非鱼、草鱼、鲤鱼、斑点叉尾鮰、卵形鲳鲹等本地养殖的优势品种和特色品种（鲢、鳙不列入抽样范围）。
2.苗种：大口黑鲈、乌鳢、鳊鱼、对虾、罗非鱼、青鱼、草鱼、鲢、鳙、鲤鱼、鲮鱼、斑点叉尾鮰等本地养殖的优势品种和特色品种。
（二）重点项目
1.成品，检测项目为氯霉素、孔雀石绿（海水品种不检）、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洛美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氧氟沙星。
2.苗种，检测项目为氯霉素、孔雀石绿（海水品种不检）、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三）重点对象
1.成品，辖区所有无公害水产养殖基地、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出口水产品养殖备案基地、地理标志产品登记产地等，尽可能涵盖辖区内不同的养殖场，使辖区内养殖场轮流抽检。2022年检出不合格样品的养殖场为必抽对象。
2.苗种，样品只能抽取持苗种生产许可证企业，要求轮流抽检辖区内获证企业。辖区持证苗种生产企业较多的市，采取分年度轮流方式抽检，在水产苗种许可证有效期内确保对获证企业至少抽检1次。自治区级水产良种场和2022年检出不合格样品的苗种场为必抽对象。
三、组织实施与分工
自治区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统一部署，统一下达任务、经费和组织实施，具体实施单位为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各市、县（市、区）局，以及指定的抽样机构等。水产品抽样、送样、不合格样品的查处工作由各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北海、防城港、钦州市渔业执法机构）承担。
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负责对各市抽检水产品的检测、汇总分析、结果上报，以及抽样、送样工作的协调、指导。各市请于2023年3月15日前填写附件7发送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电子邮箱：gxnyzfj@163.com）、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电子邮箱：gxfemc@163.com）。
四、抽样要求
（一）抽样方法
1.抽样按《水产品抽样规范》（GB/T 30891-2014））规定执行。每个品种样品取样400g（肉），等量分为2份，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样。样品抽取后要及时送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检测。暂时不能送样的，应放在-20℃以下（含-20℃）冰柜中冷冻保存，并妥善保管。被抽检单位要求留样的，则每个品种等量抽取3份样品，每份样品不少于200g（肉），其中2份送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检测，另一份由被抽检单位保存。留给被检单位的样品，应书面要求其在冰柜、冰箱等设备中-20℃以下（含-20℃）冷冻保存。
2.按《水产苗种违禁药物抽检技术规范》（农业部1192号公告-1-2009，见附件7）执行。应合理布设采样点，随机抽取样品，一个检验批次（指同一育苗场或养殖场内的同一品种、同期繁育、相同培育条件、同一来源的水产苗种，或同一暂养池中的水产苗种）抽取一个样品。苗种根据品种、大小不同，按《水产苗种违禁药物抽检技术规范》采用不同的制样方法，制样后的样品不少于200g，均匀等量分为2份，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样。样品抽取后，保持低温状态（0℃~10℃），当天2份送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若当天不能送样的，要放在-20℃以下（含-20℃）冰柜中冷冻保存，并妥善保管。被抽检单位要求留样的，则每个品种等量抽取3份样品，每份样品不少于100g，其中2份送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另1份由被抽检单位保存，留给被检单位的样品，应书面要求其在冰柜、冰箱等设备中-20℃以下（含-20℃）冷冻保存。
3.除非出现阳性结果，否则一年内不能在同一地点（养殖场）重复抽样。每个被抽检单位一次最多只能抽取不同塘（池/网箱）的2个样品。
（二）抽检原则
严格遵循抽样机构与检测机构相分离的原则。抽样人员应具备执法证件，且不得少于2人。根据抽样工作需要，可邀请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技术人员协助实施抽样和样品预处理等工作，及时、如实、完整填写抽样工作单（手机APP小程序、纸质按检测单位当年下发的抽样单为准）。每次送样时均需填写送抽样、送样工作情况记录表（附件2）和送检水产样品信息汇总表（附件3），并与样品、抽样单一同交至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
（三）检测依据和判定标准
检测依据和判定标准根据附件4的规定执行。
（四）拒绝抽样的处理
被抽查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立即告知拒绝抽样的法律责任和处理措施。被抽查单位仍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填写拒检确认书（见附件5），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并及时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报告相关情况。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对被拒绝抽查的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
五、时间安排
（一）抽样检测时间
抽样、送样时间严格按照附件1的任务分配表执行。
（二）检测结果报送时间
1.超标样品确证和执法查处。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确证结果报告应在确证后24小时内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抽样单位所在地市、县（市、区）局。所在地市、县（市、区）农业农村（海洋）局应及时书面通知被抽检单位（附检验报告），并书面告知“被抽检单位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5日内，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申请复核”。确证超标样本，各地要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置。
2.抽查结果上报。各市农业农村局、北海市海洋局应分别于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和11月30日前，将每季度自治区级和市、县级监督抽查结果（参考附件6）报送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
3.查处情况上报。各市农业农村局应分别于3月30日、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10日前，将每季度各级开展监督抽查的不合格样品核查处置情况（附件8，包括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监督抽查的不合格样品核查处置情况）及佐证材料报送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4.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应分别于4月30日、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10日前，将检测结果总结分析报告（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六、经费安排
2023年补助市县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经费预算共746.22万元，均分配至各任务市县。请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自治区农业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农业发[2017]112号），积极与本级财政部门沟通，落实专项资金，开展监督抽查工作。明确资金的使用方向支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用项目资金。经费主要用于支付采样工具、样品购买、配套设备、差旅和交通等费用。各市县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用项目资金。
七、联系方式
监督抽查业务和技术问题，请联系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联系人：谢宗升、吴祥庆，联系电话：0771-5313061（含传真）、5314643，电子邮箱：gxfem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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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广西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测
城市
	抽样数量（个）
	组织抽样单位
	抽、送样时间

	全区
	成品
	苗种
	
	

	南宁
	112（每次28）
	15
	南宁市农业农村局
	成品：3月、5月、8月、10月10日-20日
苗种：3月、5月、8月10日-20日

	柳州
	100（每次25）
	12
	柳州市农业农村局
	

	桂林
	100（每次25）
	17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
	

	梧州
	84（每次21）
	13
	梧州市农业农村局
	

	北海
	84（第一次12，其它各次24）
	23（其中对虾17）
	北海市农业农村局、海洋局
	

	防城港
	68（第一次11，其它各次19）
	30（其中对虾24）
	防城港市农业农村局
	

	钦州
	64（第一次10，其它各次18）
	28（其中对虾15）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
	

	贵港
	72（每次18）
	12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
	

	玉林
	76（每次19）
	18
	玉林市农业农村局
	

	百色
	48（每次12）
	10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
	

	河池
	48（每次12）
	2
	河池市农业农村局
	

	来宾
	48（每次12）
	8
	来宾市农业农村局
	

	崇左
	48（每次12）
	10
	崇左市农业农村局
	

	贺州
	48（每次12）
	2
	贺州市农业农村局
	

	合计
	1000
	200
	1200
	


说明：
1. 水产成品取肌肉部分，每个样品数量不得少于400g，其中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样。苗种，每个样品数量不得少于200g，分成2份，其中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样。
2．除阳性结果的养殖场外，一年内不能在同一地点重复抽样，每个被抽检单位最多只能抽取不同塘（池/网箱）的2个样品。
3．苗种抽样、送样时间，原则上要求安排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完成，确实无法完成抽样的，不足部分可以安排在第三批时完成。

附件2

                           市抽样、送样工作情况记录表
	送样单位
	送样人
	送样时间
	应送样时间
	送样品数
	应送样品数
	符合要求的样品数
	不符合要求的样品数
	退回样品数

	收下样品数

	不符合要求样品的情况
	备 注

	
	
	
	
	
	
	
	
	
	
	样品编号
	抽样人
	不合格情况描述
	

	

	
	
	
	
	
	
	
	
	
	
	
	
	

	


	
	
	
	
	
	
	
	
	
	
	
	
	

	


	
	
	
	
	
	
	
	
	
	
	
	
	

	
	
	
	
	
	
	
	
	
	
	
	
	
	





















记录人（签名）：                                                      送样人（签名）：







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1]                       市送检水产样品信息汇总表（第XX批）

	序号
	原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受检单位名称
	塘/网箱
/围栏 号
	受检单位
负责人
	抽样人
（2名）
	备注

	
	
	
	
	
	
	
	

	
	
	
	
	
	
	
	

	
	
	
	
	
	
	
	

	
	
	
	
	
	
	
	

	
	
	
	
	
	
	
	

	合计（个）
	

	本次抽取成品的受检单位数量合计（个）
	


备注：纸质版和《抽样单》上交。
附件4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结果判定

	检测项目
	检 测 方 法
	判定限量值（µg/kg）

	氯霉素
	NY 5070-2002 附录A（筛选测定），GB/T 20756-2006  可食动物肌肉、肝脏和水产品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确证）
	0.3

	孔雀石绿
	GB/T 19857-2005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
	1.0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GB 31656.1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多残留的测定或农业部783号公告-1-2006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各分项限量值为1.0

	洛美沙星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0

	培氟沙星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0

	诺氟沙星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0

	氧氟沙星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0















附件5

 广西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

抽样单位（公章）：                      编号：
	抽样任务来源
	

	被抽样单位名称
	
	拒抽样品
品种
	

	被抽样单位人员（签名）
	
	被抽样单位人员电话
	

	拒绝抽样时间
	
	拒绝抽样原因
	

	抽样人员（签名）
	
	见证人（签名）
	

	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后果
	对被拒绝抽查水产品以不合格论处。

	备注
	1、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抽样人可以拒绝抽样：（1）具有执法证件的抽样人员少于两名的；（2）抽样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或工作证件的；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被抽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告知拒绝抽样的后果和处理措施。被抽查人仍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填写监督抽查拒检确认文书，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并及时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情况，对被抽查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


   一式四份，抽样单位、被抽样单位、当地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各一份。

附件6
广西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2023年第 次）
检测单位：                                              日期：
	序号
	监测城市
名称
	本次合计
	累 计

	
	
	监测样品数（个）
	合格样品（个）
	合格率（％）
	排位
	监测样品数（个）
	合格样品（个）
	合格率（％）
	排位

	合 计
	
	
	
	
	
	
	
	

	1
	南宁市
	
	
	
	
	
	
	
	

	2
	柳州市
	
	
	
	
	
	
	
	

	3
	桂林市
	
	
	
	
	
	
	
	

	4
	梧州市
	
	
	
	
	
	
	
	

	5
	北海市
	
	
	
	
	
	
	
	

	6
	防城港市
	
	
	
	
	
	
	
	

	7
	钦州市
	
	
	
	
	
	
	
	

	8
	贵港市
	
	
	
	
	
	
	
	

	9
	玉林市
	
	
	
	
	
	
	
	

	10
	百色市
	
	
	
	
	
	
	
	

	11
	贺州市
	
	
	
	
	
	
	
	

	12
	河池市
	
	
	
	
	
	
	
	

	13
	来宾市
	
	
	
	
	
	
	
	

	14
	[bookmark: _GoBack]崇左市
	
	
	
	
	
	
	
	

	备注
	


说明：（1）此表由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按次填写。
（2）在备注栏分别注明不合格样品的名称、单位、不合格项目等情况


附件7

2023年广西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工作联系表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职责

	
	
	
	
	分管领导

	
	
	
	
	联络员

	
	
	
	
	水产品抽样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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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2023年第    季度     市监督抽查结果及不合格样品查处情况

	序号
	抽样品种
	被抽样生产主体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不合格项目‖检测结果‖标准值
	不合格产品是否立案查处
	查处情况
	查处人

	
	
	
	
	
	
	
	
	
	

	
	
	
	
	
	
	
	
	
	

	
	
	
	
	
	
	
	
	
	

	
	
	
	
	
	
	
	
	
	

	
	
	
	
	
	
	
	
	
	

	
	
	
	
	
	
	
	
	
	

	
	
	
	
	
	
	
	
	
	

	
	
	
	
	
	
	
	
	
	

	
	
	
	
	
	
	
	
	
	

	
	
	
	
	
	
	
	
	
	

	
	
	
	
	
	
	
	
	
	

	
	
	
	
	
	
	
	
	
	




